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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6946、02-23977022

聯絡人：林昌明

電　話：02-7736-5926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7月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二)字第105006923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追繳違法支給加給或其他金錢給付參考處理原則(0069233A00_

ATTCH2.pdf)

主旨：貴府函為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追繳公立中小學違法溢

發教師薪給案件之請求權及範圍有所準據，建請本部研訂

相關處理規範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4年4月14日府人任字第1040056349號函。

二、公立中小學違法溢發教師薪給之追繳期間，各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得參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3年9月5日總處給字

第10300456431號函送「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追繳違法支給加

給或其他金錢給付參考處理原則」一、（二）之規定，審

酌個案情節之不同，本於權責依行政程序法第118條規定

處理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撤銷事宜。

三、另，本部99年8月13日台人（一）字第0990114292號函說

明三所敘係有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誤（高）核教師薪級，

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得行使之始點應如何起算，與公立中

小學違法溢發教師薪給之追繳期間尚無涉，併敘。

四、檢附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追繳違法支給加給或其他金錢給付

參考處理原則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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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嘉義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嘉義縣政府除外)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、本部法制處、人事處(均含附件) 2016-07-01
11:10:17



 
 
 
 
 



 
 
 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　函
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02-2397-5565

承辦人：林佳慧

電話：02-23979298#612

E-Mail：lin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9月5日
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03004564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3E005128_1_0910074978870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追繳違法支給加給或其他金錢給

付參考處理原則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03年7月9日本總處召開之「研商『各機關（構）學校

未依規定項目及數額支給法定俸給及其他金錢給付之追繳

返還事宜』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二、旨揭參考處理原則係提供各機關審酌個案情節之不同，依

行政程序法第118條規定處理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撤銷事宜

裁量之參考，與本總處102年4月22日總處給字第102002956

8號函有關違法授益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得請求返還失效處

分所受領之給付（全數）規定尚無扞格。又各機關於實務

執行上，仍得本於權責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，附為

敘明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

理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

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、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

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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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追繳違法支給加給或其他金錢給付參考處理原則 

 

一、對公務人員違法支給法定加給或其他金錢給付部分： 

(一) 行政程序法相關法條： 

第 117 條：「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原處分機關

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；其上級機關，亦得為之。但有

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，不得撤銷︰一、撤銷對公益有重大危害

者。二、受益人無第 119 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，而信賴

授予利益之行政處分，其信賴利益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

益者。」 

第 118 條：「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，溯及既往失其效力。但為

維護公益或為避免受益人財產上之損失，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

失其效力之日期。」 

第 119 條：「受益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其信賴不值得保護︰

一、以詐欺、脅迫或賄賂方法，使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者。

二、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，致使行政機

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者。三、明知行政處分違法

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者。」 

第 127 條：「授予利益之行政處分，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連續之

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，經撤銷、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

往失效之情形時，受益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……。」 

（二）各機關（構）學校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對於違法支給加給或其

他金錢給付處分，如無依法不得撤銷之情形，違法處分撤銷後，

原應溯及既往失其效力並追繳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。但各機

關本於職權依行政程序法第 118 條但書「另定失其效力之日期」

裁量判斷時，得衡量給付原因、法安定性及受益人之財產損失

等因素，並得以受益人信賴是否值得保護，參考下列原則處理： 

1. 受益人無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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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酌行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前段有關公法上之請求權時效

消滅之規定，以追繳不超過 5 年之給付為原則。 

2. 受益人有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： 

參酌民法第 125 條有關一般請求權時效消滅之規定，以追繳不

超過 15 年之給付為原則。 

二、對約聘僱人員溢領報酬部分： 

（一） 各機關與約聘僱人員間所締結之聘僱契約屬行政契約，如有溢

發報酬之情事，於契約存續期間，宜由各機關與該約聘僱人員

合意調整契約內容後，再據以請求返還所溢領數額；如未能合

意調整契約內容，或合意調整契約內容但不同意返還所溢領數

額，則宜由各機關依行政訴訟法提起給付訴訟請求返還。 

（二） 為使約聘僱人員返還溢領報酬有據，避免滋生爭議，各機關可

考量於聘僱契約中明定誤發報酬之處理方式（例如：本契約所

約定之報酬如有違反行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

附表二「聘用人員比照分類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」、

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附件二「約僱人員比照分

類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」，及行政院所定約聘僱人

員薪點折合率之規定，而致乙方﹝按：即約聘僱人員﹞有溢領

報酬之情事，乙方應無條件返還所溢領之數額）。又該處理方式

宜避免違反法律強制禁止規定或悖於公序良俗。 

 




